
云阳县故陵镇人民政府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云故综罚决字〔2024〕第000003号

2024年02月08日 ，本机关执法人员经 在行政检查中 发现当事人在 重

庆市云阳县故陵镇金峡路129号 零售经营者变更零售点名称、主要负责人或

者经营场所，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 的行为，其行为涉嫌违反 《烟花爆竹

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2013年施行）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，于 2024年2月8

日 

当事人： 向国军（50XXXXXXXXXXXXXX97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2500235xxxxxxF4H，法定代表人：向国军，住所：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

立案调查。

经查明， 2024年2月7日18时向国军从烟花爆竹店拉了43件烟花爆竹

（已卖2件，现场41件）到金峡路129号储存。向国军

（50XXXXXXXXXXXXXX97）烟花爆竹许可证地址为故陵镇荷堰村2组

2024年2月27日 ，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 云故综罚告字〔2024〕

第000003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 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 当事人放弃陈

上述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：

向国军变更经营地址经营现场照片,向国军（50XXXXXXXXXXXXXX97）第

一次笔录、向国军身份证正反面照片

述申辩权利。

本机关认为，当事人 向国军（50XXXXXXXXXXXXXX97） 在重庆市云阳县

故陵镇金峡路129号 的行为，违反了 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

（2013年施行）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，已构成 零售经营者变更零售点名称、

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，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 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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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根据 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2013年施行）第三十五条第

一项 的规定， 决定责令当事人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。处罚款人民币贰仟贰佰元整（ 2200.00) ¥

上述罚款，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日内，缴纳罚15 

款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

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日内向 60 云阳县人

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 云

阳县人民法院 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

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 。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

缴款二维码

缴款方式：

当事人可通过渝快办、微信、支付宝、云闪付的“扫一扫”功能，扫描

上方二维码进行缴款，支持“手机支付”和“银行柜台缴款”2种缴款方

式。

1、手机支付：扫码完成后，在缴款页面选择支付方式为“手机支付”

可在线缴纳罚款。

2、银行柜台缴款：扫码完成后，在缴款页面选择支付方式为“银行柜

台缴款”后，获取20位缴款码提交给银行柜台办理缴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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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章处

云阳县故陵镇人民政府

2024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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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条文

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限由发证机关确定，最长不超过2年。零售许可证

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，或者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

名称、主要负责人、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，应当重新申请取得零售许可

证。

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5000元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变更

零售点名称、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，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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